物理与光电学院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本科专业类招生培养专业分流通知
为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落实“以生为本”办学理念，现按照《华南理工大学本科专业类招生培养学生专业分流指导意见》（华南工教〔2025〕15号）相关规定，开展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本科生专业分流工作。
一、分流原则
1.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提前公布分流方案，并做好宣讲引导工作，确保分流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平公正性。
2.学生个性发展原则。分流时不得预设各专业接收人数限制，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允许学生按个人意愿自由选择专业。
3.资源动态优化原则。 须根据各专业教学运行的实际情况，对师资、设备等教学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配置，以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确保教学质量和专业可持续发展。
二、组织机构
1.专业分流工作小组： 
组  长：吴宏滨
副组长：文德华
组  员：吴昊、巨文博、陈钰琦、万牛、王伟超、王达、冯兆庆、叶晓靖、余光正、李志远、邝泉、杨小宝、梅军、黄华茂、钟小丽、赵宇军。
2.专业分流监督小组： 
组长： 向兴华
副组长： 叶玉嘉
组员：温辛花、邓万源、汪玉珍、潘勤栋、刘华平、赵天祺（学生）、 唐瑞瑞（学生）、 李晖庭（学生）。
三、分流对象、专业范围
分流对象：2025级物理学类本科生（其他年级已确定专业且降级至2025级物理学类的学生和已录取到专业的2025级各类学生，不参与专业类分流）
专业范围：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四、分流工作安排
1.2026年3月20日-3月26日，学院组织各专业负责人进行专业介绍、分流方案解读，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专业；
2.2026年3月26日-3月31日，学生通过本科教务管理系统填写专业分流志愿申请；
3.2026年4月1日-4月9日，学院统计审核分流志愿信息，并确定拟分流名单；
4.2026年4月1日-4月7日，学院网页公示拟分流名单，学生如有异议，可向专业分流工作监督小组提出书面申诉。
5.2026年4月9日，学院上报公示无异议的分流名单报本科生院备案，并在系统完成学生专业确认提交学校本科生院审核。
    未尽事宜，由学院专业分流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1：物理与光电学院本科生专业分流本科教务管理系统学生报名操作流程
物理与光电学院
2026年3月20日
附件1
XXXXXX学院本科生专业分流本科教务管理系统
学生报名操作流程

专业分流学生报名（学生操作）
1、登陆路径：教务管理系统学生端-信息维护-专业分流确认
2、操作说明：学生在教务管理系统中选择自己想选的专业（只选一个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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